
条款及细则 

1. 预订：所有以其名义预订酒店房间之客人（酒店登记客人」）必须年满 18 岁或以上。 所

有预订不可转移。 如于订房时尚无有效信用卡作担保，美高梅有权取消该预订。 房间供

应视乎情况而定，指定日子不接受预订。 最后预订日期为 2021年 7月 11日。 最后入住

日期为 2021年 7月 13日。  

2. 客人登记：所有客人必须于入住或住宿期间登记，且须出示身份证或护照。  

3. 办理入住和退房：酒店入住时间为下午 3时后，退房时间为上午 11时之前。 如客人要求

提早入住或延迟退房，均视乎客人当时入住酒店情况而确定。 为确保客人可提早入住，客

人须支付前一晚的房费以保留房间。 如客人提出延迟退房之时间为上午 11 时后至下午 6

时前，本酒店将收取该日 50%房费。 如客人退房时间为下午 6 时后，本酒店将收取该日

一天之房费。  

4. 酒店房价：所有酒店房价以港币/澳门币计算，其为 1：1。 所有客房价目须加收 10%。 如

客人不能出示其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护照，房价将以当天房费计算。 任何延长住宿需

收取额外房费，并视乎酒店当天供应情况而定。 若此优惠不适用，房价将以当天房费计算。  

5. 付款：客人需于订房时全数付款，并于酒店退房时以现金或信用卡结账。  

6. 取消或放弃预订：房间预订一经确认后，不可作出取消或更改，任何放弃均不会作出退款。  

7. 附加费用：酒店登记客人有责任承担他/她（本人）或其客人于入住期间之一切费用。 于

非吸烟客房内吸烟须缴付额外的清洁服务费。 美高梅有权向客人收取因酒店房间及其建筑

所造成之损毁或损失而导致的费用，不论该损毁或损失是于退房前或后发现。  

8. 订金：每位酒店登记客人必须在办理入住时以现金或有效信用卡缴付订金。 美高梅有权从

酒店登记客人提供之订金或信用卡户口全额扣除所有应付费用及支出，包括但不限于酒店

房租、附加费用以及因取消或放弃预订而导致的费用。  

9. 额外餐饮消费额优惠： 额外餐饮消费额优惠需如办理入住前购买并只限于入住期间内及退

房前使用，任何尚未使用之消费额将不会退还或兑换成现金。 餐饮消费额适用于美狮美高

梅及澳门美高梅旗下之餐厅。 餐饮消费额不可用作小费、现金提取及第三方供应商服务使

用。  

10. 赚取积分：此优惠不适用于赚取积分。  

11. 额外费用：第 3人无需早餐每晚需付港币/澳门币 250，连（含）早餐需付港币/澳门币

350并须加收 10%服务费。 （费用不包括加床。  ） 

12. 早餐：此优惠每晚包含 2 份早餐。  

13. 演出门票：此优惠每晚包含 2张演出门票。  

14. 杂项 ： 

a.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会员折扣优惠、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b. 酒店提供免费保险箱。 对于留在酒店客房内之贵重物品，美高梅一概不会承担任何责

任。 

c. 对于房间位置、吸烟或非吸烟区的要求需视乎办理入住手续时房间供应情况而定。 

d. 请勿把 12岁或以下儿童独留于客房中。 

e. 请勿携带宠物进入酒店范围内（视障客人随行之注册导盲犬除外）。 

f. 每个房间登记住宿人数最多为 3 位成人（第 3 人须额外支付住宿费用）或 2 位成人加

上 2位小孩（12岁或以下） 

g. 为培训或提升服务质量，客人与美高梅员工之电话通话可能被录音或被记录。 

h. 所有度假客房均不可加床。 

i. 美高梅有全权随时修改或取消任何房价或优惠，无须另行通知。 


